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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9】第 2 号 

 

 

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3 月 13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《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

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本次交易总体方案为：你公

司拟联合新疆欣荣仁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欣荣投资”）

及嘉兴金榆新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威投

资”）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北

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、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及内蒙古新威远

生物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威远”）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

的资产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 60%的股权，交易价格

为 48,000 万元，拟认购联合收购方欣荣投资 9,500 万元财产份额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、融资安排和预计

综合资金成本，并测试综合资金成本变化对收购完成后你公司财务费

用、净利润、资产负债率等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。        

（2）请结合现金流量状况、可利用的融资渠道等说明本次交易

是否对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如是，请充分揭示相关

风险。 

（3）根据备考数据，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8.3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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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完成后上升至 47.52%，请补充说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

债率是否处于合理水平。 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报告书显示，新威投资承诺标的资产 2019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

1 亿元、2020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1.1 亿元、2021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

1.2 亿元，2019 年至 2021 年三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3.3 亿元。如果标

的资产上述任一年度的实际业绩达成率低于 90%，且 2019 年至 2021

年三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3 亿元，新威投资同意以其所持有的标

的资产股权向利民股份和欣荣投资进行补偿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新威投资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价值补充说明

新威投资对业绩承诺的履约能力、保障业绩补偿实现的具体安排，以

及你公司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拟采取的保障措施。 

（2）新威投资作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报告书显示，若标的资产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，新威投

资可以选择由你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标的资产部分股权，而本次交易的

业绩承诺期为 2019-2021 年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安排的原因、合

理性以及相关安排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书显示，新奥股份与你公司、标的资产签署了《债务偿

还协议》，标的资产应分期偿还新奥股份其他应付款 19,551.43 万元及

相关利息，利民股份将为标的资产的上述债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标的资产的偿还能力、欣荣投资和新威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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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原因，上述协议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4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中，欣荣投资受让 25%的股权，受让

价格为 20,000 万元，新威投资受让 15%的股权，受让价格为 7,855.78

万元。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各方受让价格不一致的原因、主要考量因

素以及合理性，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。请独立财务顾问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认购联合收购方欣荣投资 32.99%财产份

额。请你公司参照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》补充

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穿透披露至欣荣投资的最终出资人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

对欣荣投资拥有实际管理权或控制权；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欣荣投资的管理和决策机制、收益分配机制，

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，是否与你公司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 

6、请你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第十六条第九款要求，分别

披露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、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及新威

远的相关信息。 

7、报告书显示，2018 年 12 月 5 日，新奥股份与 JOMAX 达成

股权转让协议，JOMAX 拟将持有新威远 25%的股份，作价 3,264.60

万元转让给新奥股份。请你公司披露新威远该次股权转让与本次重组

估值情况的差异情况及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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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资产评估按照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80,677 万

元，较其账面价值 56,677 万元，增值率为 42.35%； 

（1）请说明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的合理性以及以收益法评估值作

为本次交易作价依据的原因； 

（2）标的资产 2018 年 10-12 月预计营业利润为-1,568.38 万元，

请说明该期间内营业利润为负数的原因和影响。 

9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2016至2018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,705.75

万元、7,227.82 万元和 10,694.70 万元；毛利率分别为 18.37%、21.89%、

23.46%。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和同行业上市公

司的情况分析净利润、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10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拥有 337 项注册商标、43 项专利及 1

项软件著作权，请补充披露上述权属近三年内到期的情况及期后的后

续期安排，是否会对未来业务开展产生重大影响。 

11、报告书显示，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成新率仅为 50%，请你公

司补充说明预计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资本性支出的影响，及上市

公司为满足该等资本性支出初步拟定的融资计划，在本次交易的评估

定价中是否已考虑上述因素。  

12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有 4 处尚未办

理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。请补充披露上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证

明的原因、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目前办理进展和预计办理完毕时间、

如未能如期办理完毕的保障措施，并说明该事项是否对标的资产未来

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



5 

 

意见。 

13、报告书显示，威远农药鹿泉制剂分公司的租赁用地存在法律

瑕疵，租赁期限至 2020 年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租赁用地是否为主

要生产经营用地，上述法律瑕疵是否对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14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有 18 处房屋建筑物处于被抵押状态，

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标的资产对上述房屋建筑物进行抵押的原因及用

途。 

15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。请

补充披露目前的审查进展情况，是否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障碍。请

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6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存在因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

被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和因安全生产事故被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环保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的

发生原因及整改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3月 26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 

 

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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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